体能测评考生须知

（一）考生参加体能测评需自行携带运动服、运动鞋，换装必须在测评开始前完成。候考、测评期间，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候考区和考场。

（二）携带的通信工具交工作人员集中保管，体能测评完后在学院北大门取回。

（三）考生由领队引导进行体能测评，测评是否达标由考官评判。

（四）体能测评为达标性测评，凡其中一项不达标的视为体能测评不合格。
（五）10米×4往返跑、1000（800）米跑两个项目有两次测评机会，第一次测评合格的，不再进行第二次测评；第一次测评不合格的，给予一次补测机会。纵跳摸高项目有三次测评机会。每项测评成绩当场公布,并由考生当场签字确认。

（七）测评过程中，考生应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遵守考试纪律。

